
附件二 

臺北市政府衛生局補助舉辦國際醫藥衛生會議作業流程 

 
 
 

申請人依第五點 
提出書面資料 

依本要點規定 
審查書面資料 
(會辦本局會
計單位) 

核准補助並函復申請人 

申請人舉辦會議 

是否有計
畫變更 

依第九點檢附 
核銷文件函送本局 

依第七點規定
申請變更 

通知補正資料 

依本要點審查

核銷資料(會

辦本局會計單

位) 

依要點審

查是否同

意變更 

符合 

不符合

審查結果函復申請人

核撥補助款予申請人 

是

否 

符合 

通知補正資料
不符合


